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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标崇仁县乡村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（一期）

PPP项目的公告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参与崇仁县乡村振

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（一期）PPP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“本项目”）

的投标，近日公司收到招标人崇仁县许坊乡人民政府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确

定公司为中标人。现将中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崇仁县乡村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（一期）PPP项

目 

（二）建设地点：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 

（三）合作期限：合作期限 20年，其中项目建设期 3年，运营期 17年。 

（四）服务要求：崇仁县人民政府授权崇仁县许坊乡人民政府作为实施机构

通过公开采购方式选择合适的社会资本方，由政府方出资代表和社会资本方共同

出资成立项目公司。经崇仁县人民政府授权，项目实施机构将与社会资本签订

PPP项目合同，项目公司应按照 PPP项目合同约定，负责项目融资、建设及运营

维护管理，并拥有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，项目所有权归政府方所有。运营期届满

后，项目公司应将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。 

（五）项目概算：本项目动态总投资 25,543.03万元，其中工程费 18,204.17

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,129.28 万元，预备费 1,786.68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

1,422.90 万元。项目总投资最终以经政府部门审计的财务决算金额为准。 

（六）中标价：综合回报率：5.85%；运营回报率：5.88%；建安工程费下浮

率：3.10%。 

（七）回报机制：本项目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贴，需要政府方在运营期



按绩效支付缺口部分。 

二、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

如本项目顺利进行，将对公司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，有利于

公司在 PPP领域进一步积累项目经验，提升 PPP业务市场竞争力。由于项目期限

较长，本项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由于目前招标人尚未与公司正式签订合同，因此本项目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

性。合同金额、履约条款等内容均以正式合同文本为准。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

合同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中标通知书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22年 12月 28日 

 

 


